关于《信阳市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

招标投标“评定分离”规范指引（试行）的起草说明

现就《 信阳市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评定分离” 规范指引（试行）》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文件的目的
    为充分尊重和保障招标人定标主体地位，积极探索招标人从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范围内自主研究确定中标人，努力营造公开、公平、公正、诚信的招标投标环境，市发展改革委制定了《信阳市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评定分离” 规范指引（试行）》（以下简称《规范指引》）。

二、制定依据

《规范指引》制定的主要依据是：《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推动招标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4〕21号）、《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严格执行招标投标法规制度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主体行为的若干意见》（发改法规规〔2022〕1117号）。

三、起草过程

《规范指引》起草工作由市发展改革委负责。《规范指引》学习借鉴了省发展改革委（征求意见稿）、开封市等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评定分离” 改革经验做法，2025年3至4月期间，先后征求了市级相关部门、县区发改系统意见并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在充分吸收合理化建议基础上并进行了修改完善。

    四、需要说明的事项

《规范指引》属于规范性文件，相关改革举措均符合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和招投标领域公平竞争审查规则相关要求，没有违法设置强制性措施和各类交易壁垒，没有违法减损相对人权益，没有设置影响公平竞争的内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了《关于对<信阳市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评定分离” 规范指引（试行）>（代拟稿）公平竞争会同审查意见书》（公会审〔2025〕13号）审查意见为：该《指引》内容与现行公平竞争审查标准相符合，未发现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
五、主要内容

《规范指引》共五章25条，包括总则、评标、定标、组织保障、附则。
第一章是总则共七条，包括“评定分离”适用范围为本市行政区域内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适用本规范指引，“评定分离”的原则及分为评标和定标两个环节， 采用“评定分离”的招标投标活动全流程，以及招标人应制定项目招标实施方案等内容。并就本规范指引未提及事项按照现行招标投标法律法规规章等要求执行。

第二章是评标共二条，包括评标委员会出具评标报告，推荐中标候选人，中标候选人公示及投诉等内容。

第三章是定标共十条，包括招标人组建定标委员会，定标过程包括核查、定标会议两个阶段，定标的原则、方法和程序，招标人形成书面定标报告并发布中标结果公示，以及重新定标情形等内容。

第四章是组织保障共四条，包括招标人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将“评定分离”纳入本单位“三重一大”审议事项范围，对招标全过程负责，以及各级行政监督部门对招标投标活动监管职责等内容。

第五章是附则共二条，包括本规范指引未尽事宜，按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规范性文件执行。试行期内，国家和省出台新规定的，从其规定，以及试行期限等内容。


